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交海函〔2O17〕 241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 

综合治理行动方案(2017-2018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长

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现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2017-2018 

年）》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此件公开发布） 

     交通运输部
  2017年3月24日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全面加强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综合治理工

作，有效防范遏制船舶载运危险货物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交通运输部决定开展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综合治

理行动，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总体要求 

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O16〕 88号）要求，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

交通运输特别重大事故教训，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方针，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切实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深入治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隐患和

突出问题，持续推进“平安交通”建设，巩固“平安船舶”活动成果。 

活动目标 

（一）总体目标。 

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安全生产条件显著改善，从业人员素质显著提高；进一步厘

清监管职责，提高监管能力，落实监管责任，完善监管机制；进一步

加强部门间沟通合作，实现联防联控，形成监管合力。遏制船舶载

运危险货物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具体目标。 

集中修订、制定一批有关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管理的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标准，形成较完善的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法

规体系；集中实施对公司安全管理、船检质量、船舶作业、船员素质

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形成源头管理和现场检查有效结合的监管模

式；集中查处瞒报谎报危险货物、违法排放洗舱水、不适航船舶承

载危险货物等行为，形成打击船载危险货物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实现船载危险货物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目标。 

通过整治活动，实现“三个100%"，即活动期间载运危险货物

船舶专项安全检查覆盖率100%，负责危险货物船舶安全管理的

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或制度专项检查率100%，水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经营资质核查率i00％。 

三、时间进度和工作安排 

2017年4月1日开始至2018年5月31日结束，分三个阶段

进行。 

（部署自查阶段（2017年4月1日至6月30日）。各单位

要按照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总体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认真开展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综合治理动员部署。从事水上危险货物运

输的企业和船舶应当全面开展自查，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整治阶段（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各单

位根据职责分工深入开展整治工作，及时解决船载危险货物安全

综合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按期完成。 



（三）评估总结阶段（2018年5月1日至5月31日）。各单位

认真总结经验成果，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逐步建立长效机制，巩

固综合治理成果。 

四、主要任务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1．强化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相关企业要认真吸取近年来

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血的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安全生

产责任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大力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大安全投入和人员培训力度，落实好责任

要求。(2017-2018年持续实施） 

2．严格落实航运公司经营资质和安全管理要求。从事水路危

险货物船舶运输的航运公司要严格遵守经营资质管理要求，杜绝

船舶管理公司“代而不管”和接受船舶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加

强安全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确保体系有效运行和制度有效落实，

确保岸基支持、风险管控、隐患排查、事故应急等要求落实到位，进

一步提高公司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坚决杜绝“两张皮”现象。 

(2017-2018年持续实施） 

3．推广实施危险货物船舶选船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实施危险货物船舶选

船机制，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使航运企业由“要我安全”向“我

要安全”转变，进一步降低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海事管理

机构要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实现市场与安全监管的良性互动。 



(2017-2018年持续实施） 

（二）加强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源头管理。 

1．严把航运公司经营资质准入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含水

路运输管理部门，下同）应当依据职责加强对从事水路危险货物

运输的航运公司经营资质的日常监督检查，做到活动期间对从

事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航运公司经营资质核查率达到i00%。

对于检查中发现经营资质不达标的航运公司要责令限期整改，

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应依法撤销其经营资质。(2018年4月

底前完成） 

2．严格航运公司安全管理。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航运公

司安全管理体系的审核和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做到活动期间航运

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或制度专项检查率达到100%。对于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应当依法严肃处理。(2018年3月底前完成） 

3．加强危险货物船舶检验质量控制。船舶检验机构应当严格

危险货物船舶适装和适航条件的检验和发证，严格按照船舶检验

技术法规控制危险货物船舶的改建和改造，不得为达不到检验规

范要求的危险货物船舶签发检验证书，已经签发的，证书签发机构

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海事管理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船舶检验存

在问题的，应当按规定及时通报相应的船舶检验管理部门。 

(2017-2018年持续实施） 

4．加强内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加强对内河载运危险货物船

舶的动态监控，规范航行、停泊、锚泊和作业行为。禁止内河单壳 



化学品船舶和600载重吨以上的单壳油轮进入“两横一纵两网十

八线”水域航行。禁止通过内河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内

河禁运危险化学品目录》中列出的禁运危险化学品。开展长江危

险品锚地排查评估，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依法责令相关单位整

改，直至消除安全隐患。(2017-2018年持续实施） 

5．加强危险货物船舶船员管理。严格危险货物船舶船员培

训、考试、发证管理，加大船舶配员和船员值班的监督检查。 

(2017-2018年持续实施） 

（三）加强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管理。 

1．加强危险货物申报员和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管理。贯彻

落实《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明

确考核发证及日常管理要求，妥善做好现有从业人员的过渡衔接，

规范危险货物申报员和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从业资格和从业行

为的管理。(2017-2018年持续实施） 

2．进一步明确船载危险货物申报要求。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修订，进一步调整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管理模式，明确船载危险货物

的申报要求和审批程序。(2017-2018年持续实施） 

3．进一步完善船载货物安全适运评估要求。按照相关国际公

约、国内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完善船载货物安全适运评估程序和

要求，解决性质不明货物的安全适运性评估问题。(2018年3月

底前完成） 

4．严把船载危险货物进出港申报审批关。海事管理机构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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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船载危险货物进出港申报监督管理，严格按照《海事执法业务流

程》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审批。对于存在欺骗、造假、提供虚假

证明材料等违法行为的，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2017-2018年持续实施） 

（四）加强船载危险货物现场监督检查。 

1．开展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的专项安全检查。海事管理机构应

当对危险货物船舶实施专项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危险货物船舶的

结构、货物控制与操作系统、体系运行、应急处置等项目；重点核实

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的相关文书单证、货物适运、积载隔离、船／岸检

查制度落实、关键性设备运行、船员值守和人员防护等情况。对发

现存在影响安全和环境的缺陷，应要求及时整改。(2018年3月

底前完成） 

2．加强危险货物集装箱监督检查。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危

险货物集装箱开箱检查工作机制，建立危险货物托运人货物信息

抽查制度，完善检查标准和程序。加强危险货物集装箱开箱检查

工作，逐步提高对高安全风险和高污染风险危险货物集装箱的开

箱检查比例，重点检查装箱现场检查员的履职情况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是否存在危险货物谎报瞒报的违法行为。(2017-2018年

持续实施） 

3．加大危险货物谎报瞒报行为查处力度。海事管理机构对于

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危险货物瞒报谎报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将责任人纳入黑名单。通过监督检查逐步 



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举报奖励制度和刑事移送制度。(2017- 

2018年持续实施） 

（提高水上危险化学品应急能力。 

1．建立健全水上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体系。研究制定国家水

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配合地方政府开展相关水上危险化

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制修订工作。(2017-2018年持续实施） 

2．开展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风险评估。推动船舶、船公司

开展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按照评估结果健全完

善船舶、船公司危险货物应急预案。(2017-2018年持续实施） 

（深化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建设。 

1．加强水路危险货物运输法制建设。结合实际推进《海上交

通安全法》《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和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修订工作，推动《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等国际规则的国内化进程，研究水

上运输危险化学品强制保险和基金制度。(2017-2018年持续实 

施） 

2．加强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范标准建设。梳理现有水路危险

货物运输相关标准规范，提出立、改、废意见和建议，并组织实施好

制修订工作。开展货物运输组件装载规则的国内化研究，加快推

进《海运危险货物集装箱装箱安全技术要求》等的制订工作。 

(2017-2018年持续实施） 

3．加强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按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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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的统一部署和“船舶监管相关应用系统建设与改造工程”“共

享数据库建设工程”的要求，完成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监管信息系统

升级改造，完善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数据库和长江危险化学品运输

动态监控信息系统，推动口岸“单一窗口”建设。(2018年3月底

前完成） 

4．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结合执法模式改革，进一步加大执法

队伍培养力度，编制培训示范教程，持续开展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现

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为依法、全面、准确履职提供可靠保障。 

(2017-2018年持续实施） 

5．完善督导机制，加强业务督导。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要建立、

完善内部督导机制，发挥职能部门业务指导、监督、检查作用，定期

对基层海事管理机构进行执法检查和业务督导，全面了解基层履

职情况，及时查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高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

平。(2017-2018年持续实施） 

五、工作要求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单位对当前船舶载运危险货物

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应当有充分的思想认识，要高度重

视本次综合治理行动，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结合本单位实际

制定细化行动方案，明确任务分工，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明确权责，强化监管。各单位要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进一步梳理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管

职责，明晰监管责任边界，明确职能定位，规范执法流程，确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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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不越位、不缺位。 

（加强合作，联防联控。各单位要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三互”要求，推进与海关、检验

检疫、安监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执法合作试点工作，实现部门间的

联防联控。海事管理机构要建立健全和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关于船

载危险货物进出港和港口危险货物装卸作业信息的通报制度，探

索相关数据的信息系统联网试点。 

（加强宣传，做好总结评估。各单位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的平台作用，加大对综合治理行动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同时，吝单位要注意思考解决当前存在困难和问题

的途径和办法，做好综合治理行动开展情况的总结评估工作。 

综合治理工作实行季度报告制，各单位应当于每季度首月10 

日前将上季度综合治理工作情况书面报部（电话：O10-65292581, 

传真：010-65293424，电子邮箱：cargo_china@msa. gov. cn)。部

将定期通报综合治理行动开展情况，并适时组织开展综合治理行

动的巡查和督查工作。 

抄送：国务院安委办，中远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地方海事局（港航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事局，部法
制司、水运局、安质司。 

1W撇鬓薰摹滩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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